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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30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7_A8_8E_E5_c46_630913.htm 各各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： 为深入贯彻

落实科学发展观，进一步提高企业所得税征管质量和效率，

经国务院同意，现对2009年以后新增企业的所得税征管范围

调整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基本规定 以2008年为基年，2008年

底之前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各自管理的企业所得税纳税

人不作调整。2009年起新增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中，应缴纳增

值税的企业，其企业所得税由国家税务局管理；应缴纳营业

税的企业，其企业所得税由地方税务局管理。 同时，2009年

起下列新增企业的所得税征管范围实行以下规定： （一）企

业所得税全额为中央收入的企业和在国家税务局缴纳营业税

的企业，其企业所得税由国家税务局管理。 （二）银行（信

用社）、保险公司的企业所得税由国家税务局管理，除上述

规定外的其他各类金融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由地方税务局管理

。 （三）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企业所得

税仍由国家税务局管理。 二、对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 （一）

境内单位和个人向非居民企业支付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

得税法》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所得的，该项所得应扣缴的企

业所得税的征管，分别由支付该项所得的境内单位和个人的

所得税主管国家税务局或地方税务局负责。  （二）2008年底

之前已成立跨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，2009年起新设立的分支

机构，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部门应与总机构企业所得税征管



部门相一致；2009年起新增跨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，总机构

按基本规定确定的原则划分征管归属，其分支机构企业所得

税的管理部门也应与总机构企业所得税管理部门相一致。 （

三）按税法规定免缴流转税的企业，按其免缴的流转税税种

确定企业所得税征管归属；既不缴纳增值税也不缴纳营业税

的企业，其企业所得税暂由地方税务局管理。 （四）既缴纳

增值税又缴纳营业税的企业，原则上按照其税务登记时自行

申报的主营业务应缴纳的流转税税种确定征管归属；企业税

务登记时无法确定主营业务的，一般以工商登记注明的第一

项业务为准；一经确定，原则上不再调整。 （五）2009年起

新增企业，是指按照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享受企业所

得税优惠政策的新办企业认定标准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06〕1

号）及有关规定的新办企业认定标准成立的企业。 三、各地

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要加强沟通协调，及时研究和解决

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，本着保证税收收入不流失和不给

纳税人增加额外负担的原则，确保征管范围调整方案落实到

位。 本通知自2009年1月1日起执行。 二○○八年十二月十六

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

问 www.100test.com 


